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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简称：国信证券          证券代码：002736          编号：2018-034 

 

 

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2017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★特别提示：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；未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。 

 

一、会议召开情况 

1、会议时间： 

（1）现场会议召开时间：2018年5月21日14:30 

（2）网络投票时间：2018年5月20日-2018年5月21日 

其中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：2018年5月21

日9:30-11:30，13:00-15:00；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

体时间为2018年5月20日15:00至2018年5月21日15:00期间的任意时间。 

2、会议方式：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

3、现场会议召开地点：深圳市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16楼会议室 

4、会议召集人：公司董事会 

5、会议主持人：董事长何如先生 

6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

范性文件和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 

二、会议出席情况 

（一）股东出席情况： 

1、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21 

其中：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0 

      以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股东 11 

2、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代表股份数量 6,883,186,417 

其中：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5,157,266,36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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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以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股东 1,725,920,052 

3、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代表股份数量占公司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
83.9413% 

其中：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62.8935% 

      以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股东 21.0478% 

 

（二）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等出席情况： 

1、董事出席情况：何如、肖幼美、郑学定、白涛4位董事以现场方式出席，

王勇健、李新建、刘小腊、李双友、蒋岳祥5位董事以电话方式出席。 

2、监事出席情况：何诚颖监事会主席、张财广监事以现场方式出席，冯小

东监事以电话方式出席。 

3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、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。 

 

三、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

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，具体表决结果如

下： 

（一）审议通过《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 

议案表决情况如下： 

1、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 

结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

6,883,022,217股 99.9976% 164,100股 0.0024% 100股 0.0000% 通过 

 

2、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

同意 反对 弃权 

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

696,586,886股 99.9764% 164,100股 0.0236% 100股 0.0000% 

 

（二）审议通过《201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》，同意以下事项： 

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公司2017年度实现净利润

4,366,531,127.67元（母公司）。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金融企业财务规

则》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，分别： 

1、提取10%的法定盈余公积金、10%的一般风险准备金和10%的交易风险

准备金共计1,309,959,338.31元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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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计提永续次级债券利息290,000,000.00元； 

3、根据《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风险准备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的规定，

按照公募基金托管费收入的2.5%提取一般风险准备金78,476.28元。 

进行上述利润分配事项后，本年度实现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为

2,766,493,313.08元。 

加上以前年度结余未分配利润14,508,617,059.68元，扣除公司2017年已实

施的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分配的股利1,640,000,000元，本年度累计可供投资

者分配的利润为15,635,110,372.76元。根据相关规定，可供分配利润中公允价

值变动收益部分，不得向股东进行现金分配，2017年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中公允

价值变动损益为299,341,779.70元，因此，公司2017年末可供投资者现金分红

部分为15,335,768,593.06元。 

从公司发展和股东利益等综合因素考虑，公司 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：

以 2017 年末总股本 8,200,000,000 股为基数，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送现金红

利 1.50 元（含税），共派送现金红利 1,230,000,000 元，尚未分配的利润

14,405,110,372.76 元转入下一年度。 

    议案表决情况如下： 

1、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 

结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

6,883,021,717股 99.9976% 164,600股 0.0024% 100股 0.0000% 通过 

 

2、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

同意 反对 弃权 

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

696,586,386股 99.9764% 164,600股 0.0236% 100股 0.0000% 

 

（三）审议通过《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 

    议案表决情况如下： 

1、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 

结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

6,883,022,217股 99.9976% 164,100股 0.0024% 100股 0.0000% 通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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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

同意 反对 弃权 

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

696,586,886股 99.9764% 164,100股 0.0236% 100股 0.0000% 

 

（四）审议通过《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》 

    议案表决情况如下： 

1、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 

结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

6,883,022,217股 99.9976% 164,100股 0.0024% 100股 0.0000% 通过 

 

2、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

同意 反对 弃权 

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

696,586,886股 99.9764% 164,100股 0.0236% 100股 0.0000% 

 

（五）审议通过《2017 年年度报告》及《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》 

    议案表决情况如下： 

1、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 

结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

6,883,022,217股 99.9976% 164,100股 0.0024% 100股 0.0000% 通过 

 

2、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

同意 反对 弃权 

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

696,586,886股 99.9764% 164,100股 0.0236% 100股 0.0000% 

 

（六）逐项审议通过《关于 2017 年度关联交易及预计 2018 年度日常关联

交易的议案》 

1、审议通过《公司与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关联

交易》子议案。在审议该子议案时，关联股东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所持有

的2,749,526,814股回避表决。 

    议案表决情况如下： 

（1）总表决情况： 



5 

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 

结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

4,133,494,903股 99.9960% 164,600股 0.0040% 100股 0.0000% 通过 

 

（2）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

同意 反对 弃权 

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

696,586,386股 99.9764% 164,600股 0.0236% 100股 0.0000% 

 

2、审议通过《公司与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》子议案。

在审议该子议案时，关联股东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所持有的 2,062,145,110

股回避表决。 

    议案表决情况如下： 

（1）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 

结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

4,820,876,607股 99.9966% 164,600股 0.0034% 100股 0.0000% 通过 

 

（2）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

同意 反对 弃权 

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

696,586,386股 99.9764% 164,600股 0.0236% 100股 0.0000% 

 

3、审议通过《公司与云南合和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》子

议案。在审议该子议案时，关联股东云南合和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

1,374,763,407 股回避表决。 

    议案表决情况如下： 

（1）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 

结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

5,508,258,310股 99.9970% 164,600股 0.0030% 100股 0.0000% 通过 

 

（2）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

同意 反对 弃权 

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

696,586,386股 99.9764% 164,600股 0.0236% 100股 0.00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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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审议通过《公司与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》子议案。 

    议案表决情况如下： 

（1）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 

结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

6,883,021,617股 99.9976% 164,600股 0.0024% 200股 0.0000% 通过 

 

（2）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

同意 反对 弃权 

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

696,586,286股 99.9763% 164,600股 0.0236% 200股 0.0000% 

 

5、审议通过《公司与其他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》子议案。在审议该子议

案时，关联股东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、云南合和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、

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、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等合计所持有的

4,130,474,686 股回避表决。 

    议案表决情况如下： 

（1）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 

结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

2,752,548,531股 99.9940% 164,600股 0.0060% 100股 0.0000% 通过 

 

（2）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

同意 反对 弃权 

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

3,021,717股 94.8312% 164,600股 5.1657% 100股 0.0031% 

 

（七）审议通过《关于聘请 2018 年度审计机构及其报酬的议案》，同意以

下事项： 

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18 年度外部审计机构以

及 2018 年度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，审计费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200 万元；授权

董事会在审计机构的审计范围、审计内容变更导致审计费用增加的情况下，由董

事会酌情确定相关审计费用。 

    议案表决情况如下： 

1、总表决情况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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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 

结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

6,883,022,217股 99.9976% 164,100股 0.0024% 100股 0.0000% 通过 

 

2、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

同意 反对 弃权 

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

696,586,886股 99.9764% 164,100股 0.0236% 100股 0.0000% 

 

（八）审议通过《关于确定 2018 年度自营投资额度的议案》，同意以下事

项： 

2018年度公司自营投资额度拟确定如下： 

1、公司2018年自营权益类证券及其衍生品投资规模最高不超过净资本的

80%。 

2、公司2018年自营非权益类证券及其衍生品投资规模最高不超过净资本的

400%。 

3、授权公司资产负债委员会根据市场环境变化和公司实际情况，在符合各

项监管要求的前提下，在自营最高投资规模额度内，灵活配置资金规模以及投资

方向。 

上述自营投资额度不包括公司长期股权投资额度。 

    议案表决情况如下： 

1、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 

结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

6,883,022,117股 99.9976% 164,100股 0.0024% 200股 0.0000% 通过 

 

2、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

同意 反对 弃权 

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

696,586,786股 99.9764% 164,100股 0.0236% 200股 0.0000% 

 

（九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国信证券（香港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2018年度为其

全资子公司常规性业务提供担保事宜的议案》，同意国信证券（香港）金融控

股有限公司2018年度为其全资子公司的常规性业务提供相应担保，担保总额度

不超过港币4.5亿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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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议案表决情况如下： 

1、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 

结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

6,883,021,617股 99.9976% 164,100股 0.0024% 700股 0.0000% 通过 

 

2、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

同意 反对 弃权 

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

696,586,286股 99.9763% 164,100股 0.0236% 700股 0.0001% 

 

（十）审议通过《关于终止公司配股事宜的议案》，同意以下事项： 

1、公司终止配股申请，撤回向中国证监会提交的配股相关申请文件。 

2、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终止配股申请及撤回申请文件的相关手续。 

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，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。 

    议案表决情况如下： 

1、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 

结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

6,883,011,217股 99.9975% 175,100股 0.0025% 100股 0.0000% 通过 

 

2、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

同意 反对 弃权 

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

696,575,886股 99.9749% 175,100股 0.0251% 100股 0.0000% 

 

四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

1、律师事务所名称：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

2、见证律师姓名：支毅、施鹏翔 

3、结论性意见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

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（2016年修订）》和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

规定；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；本次股东

大会的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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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； 

2、关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 年 5 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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